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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70(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2007 年 10 月 24 日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请注意白俄罗斯共和国题为“白俄罗斯共和国保护人权的一些事实和数

字”的文件（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70(c)“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白俄罗斯常驻代表 

安德烈·达普基乌纳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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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0 月 24 日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白俄罗斯共和国保护人权的一些事实和数字 
 
 

 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宣布，白俄罗斯是民主法制国家，其最高宗旨是确

保白俄罗斯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白俄罗斯作为一个民主社会法制国家，正在致力发展。它依照《宪法》准则

和国际法标准、包括欧洲标准制订国家立法。 

结社自由 

 白俄罗斯共和国十分重视发展公民社会，把这作为成为法制国家的必要条

件。 

 在白俄罗斯，经常有新的社团成立。最近五年来，有一千多个社团和 25 个

工会注册。 

 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对社团的成立和活动规定其法律基础。依照国家立

法，社团应在司法机关注册。注册的目的在于加强社团活动的合法性，不容成立

极端主义组织。 

 自在国家注册之日起，社团就取得了法人资格，列入有关登记簿。关于社团

的注册资料在正式期刊上予以公布。 

 截至 2007 年 9 月，在白俄罗斯注册的有 16 个政党，2 000 多个社团，其中

有 200 多个组织是国际性组织。 

 在白俄罗斯还有 17 个社团联盟和协会，青年运动也在积极发展中。 

 白俄罗斯政府采取重要措施，落实公民的社会权利、劳动权和成立工会的权

利。 

 依照白俄罗斯共和国《工会法》，公民有权自愿地根据自己的选择成立工会

和加入工会。白俄罗斯非常积极地落实这一权利——90％以上的劳动者是工会成

员。有 37 个注册工会维护和保护劳动者的权利。 

 目前，白俄罗斯正编制《工会法》草案。该法将对工会的成立、注册和活动

事宜作出全面规定。该法草案将以这一领域的国际法准则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在国

际劳工组织框架内承担的义务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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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自由 

 白俄罗斯严格依照《宪法》和出版方面的现行法律发展与媒体的相互关系。

《宪法》保障意见、信仰和言论自由。 

 在白俄罗斯，独立出版物的数量是国家出版物数量的两倍。截至 2007 年 9

月 1 日，全国新闻领域有 1 200 多家出版媒体，其中，有 800 多家或近 70％是非

国家媒体。白俄罗斯有 200 多家电子媒体和 9 家新闻通讯社，其中只有一家国有

通讯社。60 个电视节目中，有 30 多个是非国有性质。 

 白俄罗斯既有国家媒体传播网，也有非国家媒体传播网。依照法律，制作和

传播包括媒体在内的制品问题是纯粹经济问题，完全按合同解决。 

信仰和宗教自由 

 在白俄罗斯，民族信仰状况一向稳定、没有冲突。保持这一稳定是国家的主

要任务之一。 

 民族文化关系领域的国家政策旨在创造条件，使所有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白

俄罗斯民族发展，同时丰富散居国外白俄罗斯人的精神和文化。 

 白俄罗斯大约有 3 000 个宗教团体，代表了 25 个信仰和宗教派别。所有信

仰在法律前一律平等。 

 目前，白俄罗斯有 2 000 多个祠庙，另有 200 多个正在建造中。 

司法保护权 

 白俄罗斯的诉讼法保障公民有权由独立的管辖法院公开、公正地审理自己的

案子。法院对 98％以上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在两个月内作出判决。行政违法案件的

审理原则上不超过 15 天。 

 诉诸法院的案件数量每年都在增加。2006 年，法院收到了 20 多万个民事案

件，比 2000 年多 50％。在这些案件中，对诉讼要求依法作出裁定达 95％以上。 

 白俄罗斯共和国司法部下设共和国社会监督委员会，负责对执行处罚和其他

刑事责任措施的各机关和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督。 

 白俄罗斯新的《行政违法行为法典》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依照该法

典，公民可就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判决提起上诉。此前对行政案件的判决即刻生效，

不可上诉。 

 为了确保某些类别公民能诉诸司法，规定在他们向法院上诉时给予缴纳国家

手续费方面的优待办法。白俄罗斯的立法还规定，个别情况下，向公民提供无偿

法律援助或由国家承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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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与公民的协作 

 白俄罗斯设有公民与国家协作的明确制度，建立了相应的法律基础和有效机

制，就公民对国家管理机关提出的诉求作出及时有效的必要应对。 

 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领导人个人负责就公民诉求开展必要工作。 

 2006 年，共和国国家管理机关和政府下属的国家其他组织一共收到了公民近

90 万件诉求，接见了 2 000 多公民。 

难民权利 

 白俄罗斯依照国际准则和标准保护寻求庇护者。白俄罗斯共和国自 2001 年

起加入《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 

 白俄罗斯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对寻求庇护者进行法律和社会保护。白俄罗斯

共和国《难民法》符合公认的要求。为了进一步完善立法，白俄罗斯编制了《关

于白俄罗斯共和国赋予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难民地位且予以额外暂时保护》的

法律草案。 

 自 1997 年起，有 40 多个国家的 3 000 多外国人向白俄罗斯共和国提出了承

认其为难民的申请。2007 年 10 月初，白俄罗斯认定 13 个国家的近 800 人为难民。 

 事实上，白俄罗斯立法在许多问题上把已得到承认的难民与白俄罗斯共和国

公民等同对待。白俄罗斯尽可能创造有利条件，让被迫移徙者融入社会。 

 目前，白俄罗斯已执行 2006-2010 年期间国家移徙方案的三分之一。 

 2006 年，白俄罗斯共和国向 12 000 多名外国人赋予了永久居民身份。与 2005

年相比，2006 年发放的永久居住许可的数量增加了 13％。因各种目的在白俄罗

斯短期逗留的外国人登记有 30 多万人，比 2005 年多出近 25 000 人。 

两性平等 

 白俄罗斯妇女在最高立法和执行机关的参与有所扩大。 

 2004 年议会选举结果，32 名妇女当选入议会下院，18 名妇女当选入议会上

院。总计妇女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国民会议占 30％以上。 

 妇女在地方立法和执行机关的人数也有所增加。2007 年 1 月地方选举结果，

立法机关当选妇女 1 万多名，占全体议员总数的 45％以上。 

 在国家各级管理机关公务员中，妇女占 65％以上。司法领域实现了两性平等

——女法官占 50％。妇女在律师领域（占 60％以上）和公证活动中（占国家公

证员 90％以上）都比男子人数多。 

 白俄罗斯妇女的教育水平高于男子。白俄罗斯有近 20 个妇女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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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经济权利 

 2007 年 6 月底，白俄罗斯的失业率为 1％。欧洲联盟委员会的专门刊物《欧

洲经济》（2007 年 6 月号）指出，白俄罗斯在工资增长的同时，其失业率是欧洲

最低的国家之一。进行调查的作者认为，这反映出白俄罗斯的经济稳定增长和政

府的整体社会方针。 

 依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评定，白俄罗斯在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国家中排名

第 67 位，在教育和保健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而且在这些领域的若干指标上超

过许多发达国家。 

 依照《2006 年人类发展报告》，白俄罗斯在教育方面的国家支出是国内总产

值的近 6％。 

 白俄罗斯在青年识字率方面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达 99.8％。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 2007 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的资料，白俄罗斯是独联体

国家中婴幼儿死亡率最低的国家——每 1 000 名新生儿有 14 名死亡，文盲率是

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完全不识字的 15 岁以上妇女是 1％，同龄男子不识字的

为零，而世界的平均率是，男子为 13％，女子为 2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按每 1 000 人拥有的医生人数计，白俄罗斯共和

国在世界居第 5 位。 

 白俄罗斯根据国家在劳动、就业、人口安全和社会保护等领域的政策方针和

优先事项，通过了一系列的国家综合方案和计划，目前正在实施中。 

 


